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
2.项目编号：310120000251126156496-20295404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2200000元（超过项目预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项目预算内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按实结算）
[bookmark: _GoBack]5.采购需求：为了查明案情的需要，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运用专业知识技术，依法提供专业鉴别和判断意见（死亡原因、损伤程度、事故责任及刑事责任能力等），具体采购内容详见项目需求
（1）包件一：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奉贤西部），本包件服务范围包括庄行镇、柘林镇、南桥镇、西渡街道、奉浦街道、金海街道、海湾旅游区范围内的10个派出所（庄行所、柘林所、海湾所、新寺所、高校所、江海所、南桥所、金海所、奉浦所、西渡所）及交警支队本部事故处理点，并负责本项目包件二（奉贤东部）的重新鉴定工作，包件一鉴定费用约为120万元。
（2）包件二：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奉贤东部），本包件服务范围包括金汇镇、青村镇、奉城镇、头桥街道、四团镇、海湾镇范围内的11个派出所（四团所、平安所、五四所、头桥所、奉城所、星火所、青村所、光明所、齐贤所、金汇所、泰日所）及交警支队四大队，并负责本项目包件一（奉贤西部）的重新鉴定工作，包件二鉴定费用约为100万元。
6.合同履行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如遇服务期限截止但下一期招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则顺延至下一期合同签订之日为止。 
二、项目服务内容
1、鉴定内容：
道路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委托进行检验、鉴定的主要分为对三大类：涉案车辆、涉案路况、涉案人员的鉴定，其中对涉案车辆的分为：车辆物损、车辆性能安全技术状况、车辆属性、事故车辆痕迹、微量物证、交通行为方式、车速以及车辆钢印、车架等鉴定；对涉案路况的分为：信号灯、道路设计等；对涉案人员分为：事故验尸、尸体解剖、人体损伤程度、酒精含量检验、DNA鉴定、体内毒物鉴定等。
2、服务要求：
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是公安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交通事故、交通违法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情的需要，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运用专业知识技术，依法提供专业鉴别和判断意见（死亡原因、损伤程度、事故责任及刑事责任能力等）的一种活动。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违法案件时，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结束之日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当事人对检验、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之日起三日内申请重新检验、鉴定，重新检验、鉴定应当另行委托检验、鉴定机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鉴定费用明确为由行政机关承担，不再区分初次鉴定和重新鉴定的费用承担方式，以后不管是初次鉴定还是重新鉴定的费用，除当事人自行鉴定的外，都应由公安机关承担。因此，相关费用理应由委托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支付，并列入政府财政保障。
随着鉴定机构的不断扩容，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能力及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为加强和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根据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督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上海市市政府制定的《关于贯彻落实（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的工作措施及分工方案》以及市出台的《关于严格司法鉴定责任追究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以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选择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具体要求如下：
（一）、司法鉴定工作的委托受理流程
1、司法鉴定机构受理委托后，应当由2名鉴定人审核送检材料、并对被鉴定车、人、路进行鉴定，在规定时间内出具鉴定意见书。
2、办案单位收到鉴定意见书后五日内送达交通事故或违法当事人确认。如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送达之日起三日内书面提出申请，并经原委托单位同意后，可以委托重新鉴定。
3、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相关鉴定机构以外并不低于原相关鉴定机构资质条件的其他相关鉴定机构进行，本项目包件一（奉贤西部）的中标单位负责包件二（奉贤东部）的重新鉴定工作，本项目包件二（奉贤东部）的中标单位负责包件一（奉贤西部）的重新鉴定工作；因特殊原因，也可以委托原相关鉴定机构进行，但应当指定原鉴定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鉴定人进行。重新鉴定应当至少有一名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鉴定人参加。
4、原则禁止相关司法鉴定机构提供“上门”鉴定服务（被鉴定人住院或伤势不适宜移动者除外），坚决杜绝将委托鉴定事项进行转包、分包等行为；如遇有国定假日、非受理时段办理重大紧急需要等特殊情形的，委托单位可提前与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联系预约；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为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工作提供必要便利条件和应急措施，满足执法办案需求。
（二）、推进司法鉴定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Hlk516086806]1、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单位、送检人、被鉴定人、送检材料等信息和申请鉴定事项、鉴定意见结果以及鉴定设施设备、鉴定人、费用收取及使用等内容，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台帐；
2、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加大对设施设备、安全防护、人员培训、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投入力度，确保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工作的规范、健康和有序发展。
3、能按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要求推进建设司法鉴定案件管理系统，与司法局等机关的智能化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实时衔接，尽早实现委托受理、鉴定意见等重要环节、关键程序的网上统一预约登记、实时身份认证比对、全市唯一识别编号、电子证据文书流转，形成工作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汇集和互联共享，提高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办案整体效能提升。
（三）、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管理
1、鉴定费用的支付方式、结算周期等具体事宜，由区级以上公安机关与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协商确定。同时，按照“资质为先、质量为本，严格监管、优胜劣汰”的原则，公安机关、司法行政、质量技监等部门要联合加强对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日常管理、能力验证和过程监管等工作，确保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工作的程序、方法、标准和结果等合法。
2、委托单位如发现相关鉴定机构在鉴定受理、程序、质量、收费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办案机关对相关司法鉴定机构的设施设备、鉴定人管理、服务质量等情况开展巡访调查和定期评估，并组织有关部门对选择的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动态调整。
3、凡发现司法鉴定机构在工作中存在违规操作、严重瑕疵、违反协议收费、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且未及时整改，以及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等情形的，将及时通报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视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三、具体包件要求
1、包件一：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奉贤西部），本包件服务范围包括庄行镇、柘林镇、南桥镇、西渡街道、奉浦街道、金海街道、海湾旅游区范围内的10个派出所（庄行所、柘林所、海湾所、新寺所、高校所、江海所、南桥所、金海所、奉浦所、西渡所）及交警支队本部事故处理点，并负责本项目包件二（奉贤东部）的重新鉴定工作，包件一鉴定费用约为120万元。
   2、包件二：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事故形态痕迹鉴定、违法证据鉴定项目（奉贤东部），本包件服务范围包括金汇镇、青村镇、奉城镇、头桥街道、四团镇、海湾镇范围内的11个派出所（四团所、平安所、五四所、头桥所、奉城所、星火所、青村所、光明所、齐贤所、金汇所、泰日所）及交警支队四大队，并负责本项目包件一（奉贤西部）的重新鉴定工作，包件二鉴定费用约为100万元。
四、其他说明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并支付2%履约保证金后，根据财政拨款情况，按实季度结算。
2、本项目参照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上海市司法鉴定项目基本目录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沪发改价调〔2023〕50号）规定，并依据投标单位所报下浮率进行服务费结算，如管理部门年度内印发新《上海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则从次月起按新收费标准并依据投标单位所报下浮率进行服务费结算。遇疑难复杂案例双方协议收费。
3、服务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如遇服务期限截止但下一期招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则顺延至下一期合同签订之日为止。
4、中标方式：本项目共分2个包件，各包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供应商可投标其中一个包件或多个包件，但最多只能中标一个包件（中标顺序以投标包件号为序），如有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的，已中标其它包件的供应商不具备递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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